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规定 

 

根据教育部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上海行健

职业学院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的有关精神，规

范高职学生转专业的相关资格和工作程序，特制定本规定。 

一、转专业等学籍学历工作组织管理 

学院成立学籍学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和监督学院新生入

学资格复查、转专业、休退学等各种学籍学历事项。领导小组由分管院

领导和教务处、学生处、体卫部及各相关学系负责人构成，由学生处具

体负责。各学系成立本系转专业工作考核小组，负责对申请学生的思想

素质、学习成绩、专业特长、兴趣爱好、发展潜力进行综合考核，人员

构成报送学院学籍学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二、转专业资格条件 

（一）以必修课成绩为依据转专业 

思想品质优良，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优秀，体检无专业受限情况，并

经教务处认定第一学期培养方案中必修课加权平均成绩排名原则上在本

专业前 20%（以正考成绩为准）。若提供对转入专业具有特长的相关证

明文件，可申请转入同级的相关专业。否则，原则上转入相关专业的下

一级就读。 

（二）因疾病或生理缺陷转专业 

确有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不能在原专业学习的，有二级甲等以上（含



二级甲等）医院相关医疗诊断书或证明可申请转入相适合的专业，原则

上转入相适合专业的下一级就读。对体检不符合专业要求的学生，学院

可对其进行专业调整。 

（三）退役后复学转专业 

应征入伍退役学生（经学院武装部核实），入伍前原就读专业发生

变化或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学校予以优先考虑，可申请转入同级的

相关专业。 

（四）休学创业后复学转专业 

休学创业后复学学生，休学前原就读专业发生变化或自身情况需要

转专业的，学院予以优先考虑，可申请转入同级的相关专业。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转专业：  

1.申请转入专业，生源地高考录取分高于要求转出的专业；  

2.正在休学、保留学籍的学生；  

3.学生入学未满一学期或二年级及二年级以上；  

4.应予退学的学生。 

（六）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只能转专业一次 

三、转专业工作程序 

（一）申请提出 

 1.符合资格条件（一）的学生，可在大一学年第二学期第十四周左

右（大约每年的 6月下旬）向学生处提出申请，填写《上海行健职业学

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大二、三学年不能提出申请。 



 2.符合资格条件（二）的学生，可在大一学年第二学期第十四周左

右（大约每年的 6月下旬）向学生处提出申请，填写《上海行健职业学

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同时提供医疗证明及不能在原专业学习的详细

情况说明。大二、三学年不能提出申请。 

3.符合资格条件（三）或（四）的学生，复学后一周内向学生处提

出申请，填写《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同时提供武装

部出具的核实证明或创业单位出具的核实证明。 

（二）申请审核 

 1.学生处会同学院相关部门根据学生申请，进行相关资格审查。 

 2.转入专业相关学系转专业工作考核小组，对学生进行考核，并由

转入专业、转出专业填写书面意见。 

 3.学生处报学院学籍学历管理领导小组审批。 

 4.学院对转专业学生相关信息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 

（三）手续办理 

符合资格条件（一）、（二）的学生公示通过后，在第三学期第一

周统一办理转专业手续。转入同级相关专业的学生，第二学期成绩都要

通过。 

符合资格条件（三）或（四）的学生公示通过后，一周内为学生办

理转专业手续。 

三、其他 

（一）本规定由学生处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二）本规定经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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